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绪 论

《清代南部县衙档案》概述

南部县地处四川北部丘陵地区,东接仪陇、蓬安、营山,南连西充、顺

庆,西邻盐亭、剑阁,北界阆中。自顺治四年 (1647)第一任知县李元柱主

政南部县,到宣统三年 (1911)最后一任知县伏衍羲易帜,清王朝对南部县

进行了二百六十余年的治理。在这两个半世纪中,南部县衙门及其所属吏

房、兵房、刑房、户房、工房、礼房、盐房等部门处理公务的部分原始文件

被保存了下来,这便是 《清代南部县衙档案》(以下简称 《南部档案》)。尽

管现存的这批历史档案并非完整无缺,却是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了清朝一个县

级政府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等方面的管理活动,对县级政府和

县以下的乡、镇、场、保等基层管理的运作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第一节 南部县的历史演变

清代的南部县是汉唐以来充国、南充国、西充国、南部、晋安、晋城、

新井、新政、西水等九县分合整并而来的。

一、 南部县的历史沿革

南部县创设于北周闵帝元年 (556)。据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,“梁置

南部郡,周闵帝天和初改为南部县”①,隶属隆州盘龙郡 (治阆中)。此载无

① 王象之:《舆地纪胜》卷185引,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,第5382页。雍正 《四川通志》卷2:
南国,“梁天监二年改曰南部县”。天监二年即502年。不知此说何据。



梁朝设置 “南部郡”的具体时间,而周废郡改南部县则在 “周闵帝天和初”,

即公元556年。然而闵帝在位不足一年,且无 “天和”年号。据 《周书·武

帝纪》,“天和”(566—571)乃周武帝年号。若据 “天和初”,则南部县的建

置当在公元566年,然 《太平寰宇记》则载:“梁于此置南部郡。后周闵帝

元年,罢郡,立南部县。”① 依此,南部县的建置乃在公元557年。南部县创

建的文献记载表明,“南部郡”为南朝萧梁所置,而 “南部县”则为北朝后

周所设。
对于南部县之得名,历史文献中主要有两种说法:一是位于 “阆中之

南”,故称 “南部”。《太平寰宇记》首持此说,所谓 “以地居阆中之南,故

曰南部”②。后世亦有沿袭此说者,如李贤等撰的 《明一统志》曰:“以县居

巴西郡南,故名。”③ 顾祖禹 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叙述南部县时亦道:“以县居

郡南而名。”④ 如果按照这一说法,则南部当名 “阆南”,或 “中南”。这显然

欠妥,因而不为当今学者和地方文史工作者所采用。二是位于 “阆州之南”,
故名 “南部”。此亦当首见于 《太平寰宇记》。《舆地纪胜》转引 《太平寰宇

记》此条作:“以居阆州之南,故曰南部。”⑤ 如果按照这一说法,则南部当

名 “阆南”,或 “州南”。为何叫 “南部”呢? 对此,曹学佺在 《蜀中广记》
中望文生义,“以部分在郡之南”而名南部⑥。就方位而言,这个说法是正

确的。但就史实而言,则大错特错。汉武帝设置 “十三州刺史部”,习称

“州部”,在 “州部之南”乃称 “南部”。“阆中之南”与 “阆州之南”在文字

上仅有一字之别,在内容上却有实质之差。这一说法,合乎历史实际,故被

当今述及南部历史沿革者所采纳。

笔者以为,“阆州之南”虽然比 “阆中之南”的解释合理,但仍有疑问。

汉武帝在全国设置的 “十三州刺史部”(简称 “州部”)中并无 “阆州刺史

部”,既无此 “州部”,岂有此 “州部之南”! 何况设置南部县时尚无 “阆州”

之名。据明清 《一统志》载:“后汉建安六年,刘璋分阆中置巴西郡。晋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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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。宋曰北巴西郡。齐因之。梁天监八年于郡置南梁州,西魏废帝三年改曰

隆州盘龙郡,隋开皇初废郡存州。”① 梁州 (治今陕西汉中)是汉武所置十

三刺史部之一。盖因阆中在梁州之南,梁朝时乃在天监八年 (509)于此置

“南梁州”,而西魏废帝三年 (554)始改称隆州盘龙郡,直到唐开元初

(712),才因避玄宗讳而改曰阆州。虽然 “南梁州”同后来的隆州、阆州皆

治在阆中,但南部得名时并无 “阆州”之名,南部县与 “南梁州”亦正好创

置于这一时期,因而释南部得名于 “南梁州之南”更为妥切。当然南北朝之

“州部”与汉武之 “州部”的政治性质相去甚远,但并不影响其名称的使用。

此亦可谓南部得名之新说。

总之,南部县得名于 “南梁州之南”更加合乎史情,且南部县之名总是

随 “南梁州”之名的变化而变化。南梁州更名为隆州,南部县随之更名为南

隆。隆州避讳改阆州,南隆亦随再更名南部②。这是中国古县名称中随上属

府州变化而变化的典型代表。

同全国的众多的古县相比,清代南部县的历史沿革要复杂得多。自汉以

来,在其境内先后设置过充国县、南充国县 (一度省称南国县)、西充国县

(一度省称西国县)、南部县、晋安县、晋城县、新井县、新政县、西水县九

县和南部、金迁二郡③,还置过金迁、掌夫二戍,这些郡县多数为统一中央

王朝设置的,也有的是南北对峙时期北朝设立的,或南朝设立的,这些郡县

基本上随设置王朝的消亡而消亡,唯 “西充”一名竟成为附近一县之名,存

留至今。可见,历史时期南部县分合整并的复杂性。正因为如此,古之县志

编者和今之地方文史工作者很少将南部县的发展演变、分合整并梳理清楚。

清代南部县境域为先秦的巴国,秦灭巴则为阆中县地。汉高帝初年,析

阆中以南部地区置安汉县。此时南部境域应该仍属阆中县,至少绝大部分属

阆中县。约在元、成之时 (公元前48—7),朝廷又于阆中与安汉之间置

“充国县”,为巴郡所辖十一县之一。后汉光武帝时在全国范围内 “省官并

县”,“充国县”被省入阆中县。和帝永元二年 (90),再次分阆中设置 “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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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县”。献帝初平四年 (193),复分 “充国县”置 “南充国县”,并改原充国

县为 “西充国县”。二充国县,俱属巴郡。西充国县,治在今南部县大桥镇

东北新井村。南充国县,据 《隋书·地理志上》云:“南部,旧曰南充国。”

由此可见,汉代之 “充国县”、 “南充国县”、 “西充国县”皆在清代南部境

内,自 “充国县”而 “南充国县”的治所皆在今南部县县城所在的南隆镇。

东晋以流民李特起兵,战火绵延巴蜀,嘉陵江中游诸县受祸尤甚,造成

郡县荒废,乃侨置郡县于异地。西充国、南充国两县曾在晋孝武帝时一度侨

置于今四川省绵阳市安县等地。且据 《宋书·州郡志三》,到南朝刘宋时,

西充国已省称为 “西国”,南充国省称为 “南国”。

东晋安帝时分巴西郡置新巴郡,所领县有 “晋安”、“晋城”二县①。晋

安县,在今南部县升钟镇晋安坝。晋城县,今在阆中市西木兰乡。此东晋所

置晋城县,非西魏所置晋城县,两个晋城县时地非一。

南朝萧梁时,魏、周南下侵梁,嘉陵江流域再度战事频仍。南北双方各

置州县,其县名迭有改易,名实亦混淆难明。 “西水县”即置于这个年代。

据 《通典·州郡五》,“西水,梁置”。另据 《舆地纪胜》,“梁大同中于今县

西北三十五里置 ‘掌夫戍’,后魏废戍,后周闵帝元帝改为西水县,以界内

西水为名”,治在在今南部县西河乡。

西魏废帝二年 (553),魏军大举南进,占领巴蜀地区。西魏袭置南部、

西水、晋安三县,而改西国县为晋城县,不久又并入晋安县②。至此,西国

县从今南部县境域内消失。此晋城县治在今南部县大桥镇,与东晋所置晋城

县名同而治异。西魏时虽仅四县,然其境域仍包有梁时的五县。

据 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八十六引 《四夷县道记》,梁朝曾于晋安县 “金迁

戍”,周闵帝则改为金迁郡, “仍置晋安、晋城、西水三县以属焉,郡理晋

安。隋开皇三年罢郡,仍省晋安县,自今县东十四里移晋城于晋安旧理”。

也就是说,开皇三年 (583)将晋安县并入晋城县,而把晋城县治由今南部

县大桥镇移至升钟镇晋安坝。西水县治则在大业元年 (605)年移于彭定故

宅,在今南部县西北保城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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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高祖武德元年 (618),改晋城县为晋安县,再分南部、晋安二县置新

井县 (治今四川省南部县大桥镇),以其 “界颇有盐井,因斯立名”。武德四

年 (621),又分相如、南部二县置新城县 (治今四川省仪陇县新政镇),旋

以避太子建成讳,改为新政县。宋初因唐之旧,在南部县境内仍置南部、西

水、晋安、新井、新政五县。据 《舆地纪胜》卷一八五,神宗熙宁五年

(1072),省晋安为镇,并入西水县。元丰五年 (1082),新政县徙治于晋安。

据清嘉庆 《四川通志》卷五十一,宋理宗宝祐中,为防蒙军乃迁南部县治于

县南之跨鳌山,入元后,复还旧治。

元朝统一,兵火之后,人烟稀少,行政区划再次调整。新井、西水、新

政三县并入南部县,但仍然属于下县级别①。明朝南部县区划没有多大变

化,唯洪武十年 (1377)将南部县并入阆中县,但到十四年 (1381),又复

置南部县②。这是南部县自南朝置县以来唯一一次被裁撤,共计4年时间。

清朝南部县域没有多少的变化,据今修 《南部县志》称,清初因明定远侯王

弼之后裔,以世袭禄地粮民册来献,富村驿山场界牌垭以东一片土地,遂入

南部县版图③。

二、 南部县的城池及境域

清代南部县的治所设置在今天县城所在的南隆镇。据龙显昭先生的研

究,南部自建县以来,其治所一直在南隆镇④。道光 《南部县志》对县城的

地理形势有这样的描绘:“一溪绕前,重岭背后。萃山川之奇,结灵秀之胜。

四郊地利,险据上游。嘉陵、西河二水回绕东南,灵云、跨鳌重岭拱于

西北。”⑤

实际上,南部县城的具体地理位有城南之 “跨鳌山麓”与城北之 “灵云

山麓”之别。明人徐绍吉在 《重修南部县衙记》中记载:“治旧在跨鳌山麓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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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初始徙置今所”①。刘振益在 《增砌四门石城记》中亦说:“明兴自跨鳌

山移灵云山麓。”可见,徐绍吉所称的 “今所”就是刘振益所说的 “灵云山

麓”。但 “旧治”是徐绍吉的 “跨鳌山麓”还是刘振益的 “跨鳌山”呢?

若答案是前者,则南部县治在历史上只有两次迁移:第一次是宋末将县

治由 “跨鳌山麓”移至 “跨鳌山上”,到元朝统一后复还 “跨鳌山麓”。此次

迁徙史有明载,宋理宗后期余玠镇蜀,推行 “山城防御战术”,以抵抗蒙古

的进攻,川峡四路府、州、军、县皆移治所山上。南部县治于宝祐年间

(1253—1258)移至城南的 “跨鳌山上”,但到元朝统一后便复还 “旧治”

了②。第二次是明初又将县治从 “跨鳌山麓”移至 “灵云山麓”。此次迁徙已

见徐绍吉 《重修南部县衙记》。

若答案是后者,则南部县治历史上有三次迁移,即除以上两次外,还有

元末仿效宋末又一次将县治移至 “跨鳌山上”,到明初才复还 “跨鳌山麓”。

笔者以为明人所谓的 “旧治”是指 “跨鳌山麓”,而不是 “跨鳌山上”。历史

文献并没有元朝复还 “旧治”后而到元末又效法宋末再朝移治 “跨鳌山上”

的记载。

清朝的南部县城即在 “灵云山麓”。当然由于县城不断向南展拓,逐步

将 “跨鳌山麓”和 “灵云山麓”联成一片,而今俱为县城街道矣。

正是因为明初县城北迁到 “灵云山麓”,所以明朝前期很长一个时段的

南部县城无城垣,仅仅是 “依山为城,凿涧为池”,借助特殊地理形势为险

固。直到成化二年 (1466),蒋矩任知县,才 “卫以木栅”,算是有了简易城

垣。弘治年间,知县陈伯龄组织修筑土城,内外俱甃,以石为门四:东曰蓬

莱,南曰跨鳌,西曰状元,北曰阆苑。终于完成了城墙和四门的兴建。嘉靖

二十二年 (1543),佥事杨瞻命南部知县董福又立四关,而各树以楼,东曰

迎旭,南曰临江,西曰神武,北曰拱辰③。这才完善了城楼、城关的建设。

万历初年,南部县进行了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建,时人刘振益在 《增砌四门

石城记》中说:“甲戌 (1574)秋,以滨大江,每触江涨,荡而易倾。时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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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饶公从众议,绳砌以石,因号饶公云。但规模卑隘,不足以守。己亥

(1575)秋,我欧阳公奉太守黄公命特增修焉。视旧增三尺有奇,雉堞巍

然。”① 所谓饶公、欧阳公,乃万历初年的两任知县饶一中、欧阳炳。据道光

《南部县志》,这次修建砌石为城,高一丈八尺,周二里八分,计四百八十六

丈。城门三道:灵云、跨鳌、状元。这应该是清人的误解,可以肯定明代南

部城建设有四道门。刘振益为纪念此次城墙修复而撰写的 《增砌四门石城

记》就是确证。至于三门的说法,盖因县城东抵嘉陵江边,在江水冲溢下逐

渐倒塌,以致清朝时没有东门了。

清朝的南部县城便在此基础上多次修补而完善。清军刚到川北,巡抚李

国英就檄南部知县李元柱修理垣垛②。此修理城垛的具体情况已无从知晓,

但可以推断,当时只是对明代的南部城略加整修,以备清初的战事所需,没

有改变明朝南部县城城墙的长度和城门。到清乾隆时南部县城周二里有奇,

只有三道城门。这在当时城池中可谓另类。乾隆三十二年 (1767)至三十三

年,知县查淳的改建城门,增为四门,分别命名为承煦、延爽、迎薰、瞻

极③。乾隆四十九年 (1784)、嘉庆十六年 (1811)虽有城池补修的记载,但

这两次补修并未改变四道城门的规制。今见道光 《南部县志》所载 《南部县

城池图》,即系乾隆三十三年改修后的城池图。另据 《南部档案》,光绪六年

(1880)冬天,南部县城城垣有过一次修复,这年夏秋被嘉陵江水上涨,冲

毁围墙及城门,于是知县刘际昌下拨专款 “城工经费”三百五十千文修

复④。这应当是南部县城墙及城门的最后一次修复。

清代的南部县系合并唐宋南部、新政、新井、西水、晋安五县而来的,

因而幅员较为辽阔。《大清一统志》《四川通志》《保宁府志》《南部县志》等

清代历史地理史书对其 “八至”皆有明确记载⑤,但不同时期编纂的同级志

书、同一时期编纂的不同级别志书对此的记载总是不一致。

造成这于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:一是选择测量点不同,有的选择的是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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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,即从府城到县城、从一县城到另一县城;有的则选择的是界点,即各辖

区的边界接点。二是测量的准确、精确程度,同样以城池为起止,或同样以

界点为起止,测量的数据亦有所不同。三是境域的变化,即行政区划的调

整,或增或减,都会影响到 “八至”。

据雍正 《四川通志》载,南部县在保宁府东南70里,东西距250里,

南北距110里,东至顺庆府营山县界90里,西至潼川府盐亭县界160里,

南至顺庆府西充县界70里,北至阆中县界40里,东南至顺庆府蓬州界100
里,西南至潼川府盐亭县界160里,东北至顺庆府仪陇县界100里,西北至

阆中县界50里①。其后,南部县域有所变化,原属剑州的枣碧、思依两场又

划归南部县管辖,遂使其西北一隅与剑阁及苍溪为邻,因此道光 《南部县

志》对其 “八至”的表述就有了这样的变化:西至剑州界160里,西南至潼

川府盐亭县界200里,西北至苍溪县60里。

三、 南部县的基层区划

南部县境内的基层区划情况最早见载于宋代历史文献。据乐史 《太平寰

宇记》,“南部县旧十四乡,今十二乡”;“新井县十九乡”; “晋安县旧十二

乡,今十乡”;“新政县依旧十乡,西水县依旧十五乡”②。这5县66乡中的

绝大多数仍在清代的南部县境内,然而只有这些数字,没有乡名的记载。到

北宋中期的 “熙丰变法”中,全国行政区划有过较大规模的调整,晋安县在

这次调整中被并入西水县。 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了调整后的行政区划情况:

南部县辖5乡及富安、泉会、南坪3镇;新井县辖13乡,王井、封山2镇;

新政县辖3乡,长利、利溪、安溪、普安、重山、龙延6镇;西水县辖4
乡,晋安、木奴、玉山、花林、永安、金仙6镇③。即把原来5县66乡合并

成4县25乡17镇。历史文献中开始有了乡镇名称的记载,在这些乡镇名称

中个别沿用到了明清,仍至今天。

元朝对南部县行政区划再一次调整,从而奠定了明清南部县基层区划的

基础,乃至今天南部县境内区划的格局。元初,针对兵火之后,地广人稀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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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,这次调整实质上也是由军事管制向行政

治理的过渡。早在蒙哥统治时期,蒙军便占领了川北,稍后即在阆中置川东

元帅府,至元十三年 (1276)升阆州为保宁府,二十年 (1283),罢元帅府,

置保宁府路。同时,对保宁府所辖州县进行合并,把新井、新政、西水三县

并入南部县①,全县设置15乡及富安、南坪、泉会、玉井、封山、长利、利

溪、安溪、普 安、重 山、龙 延、晋 安、木 奴、玉 山、花 林、永 安、金 仙

17镇。
明初,巴蜀地区仍为明氏大夏政权的势力范围。洪武四年 (1371),明

军攻入四川,大夏灭亡。明朝势力控制川北后,仍然置有南部县。据嘉靖

《重修保宁府志》,明代南部县 “所辖之乡凡九:安仁、政教、金兴、临江、
永丰、宣化、崇教、仁丰、积善”②。曹学佺在 《蜀中广记》中指出:“新政

县,元省入南部县,治今之积善乡是。废新井县,唐武德中置,县界颇有盐

井,因立斯名,元省入南部县,治今之政教乡是。”③ 即积善乡乃唐宋新政

县旧址,治今四川省仪陇县新政镇。政教乡乃唐宋新井县旧址,治今四川省

南部县大桥镇东北新井村。

清朝对川北地区的行政区划没有做大规模的调整,故道光 《保宁府志》
涉及南部县建置时但云 “国朝因之”④。唯由明朝的九乡变成了十乡,即把

积善分为积善上和积善下两个乡,简称积上、积下。如此,则清代南部县

10乡:积上乡、积下乡、崇教乡、临江乡、金兴乡、宣化乡、富义乡、政

教乡、永丰乡、安仁乡⑤。
同全国一样,南部县乡以下基层组织是里甲和保甲。据 《南部档案》,

乾隆时南部县在10个乡下面编设了里甲组织和保甲组织,其中安仁乡8里3
保22甲,金兴乡8里3保31甲,临江乡8里3保23甲,永丰乡、政教乡各

9里3保14甲,宣化乡10里3保18甲,富义乡2里1保3甲,崇教乡7里

3保10甲,积上乡6里1保12甲,积下乡6里2保21甲。全县共73里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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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168甲①。清制规定 “一里十甲”,则南部县73里之下当设730甲,然因

资料阙失,不得其详。而25保之下并未250甲,只有168甲。可见,清朝

南部县基层区划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清朝典制规定的那样整齐划一,只要能够

取得 “里甲主于役,保甲主于卫”的实际效果即可②,不在乎设置数量是否

符合制度规定。

交织在各乡里之间、各保甲之间还有几十个市镇,《南部档案》中称之

曰 “场”。这些场并非归属于乡的基层行政单位,仅仅是商品货物流通的集

散地。这些场按东、南、西、北划分为四路,这四路亦非基层行政单位,仅

仅为市场相对县城所处方位的标识。据道光 《南部县志》,东路有盘龙驿、

永定场、石河场、李渡场、窑场坝、熊家垭、富利场、东坝场、石龙场、碑

院寺、养班场、太平场、中兴场、楠木寺、福德场、大堰坝、新镇坝、梅家

坝、双河场、河坝场、马鞍等21个场。西路有定水寺、杜家井、大桥场、

元山场、观音场、老观场、石垭场、柳边驿、金峰寺、凤鸣场、赛金场、兴

木场、富村驿等13个场。南路有黄连垭、流马场、永兴场、建兴场、镇江

庙、三富场、碾垭场、回龙场、万年场、升钟寺等10个场。北路有老鸦岩、

金垭场、保城场、印垭场、分水岭、思依场、皂角垭、神坝场、三河场、店

子垭、兴隆场等11个场。

清朝末年,南部县推行地方自治,最初将原来的10乡析并为1城4镇6
乡③,旋即又将1城4镇6乡改为11个自治区:第1区辖县城、老鸦岩、谢家

河、盘龙驿、元坝井 (满福坝)。第2区辖碑院寺、养班场、楠木寺、中兴场、

泸溪场、三合场、永定场。第3区辖新政坝、双河场、平头场、鲜店子、福德

场、石河场、三清庙、清平场、五灵场。第4区辖王家场、富利场。第5区辖

东坝场、河坝场、梅家场、李渡场、马鞍场、大堰坝、蟠龙场、太平桥、石龙

场。第6区辖流马场、碾垭场、黄金垭、建兴场、龙凤场、三官堂、李家桥、

金源场、大王庙、寒坡岭。第7区辖大桥场、老观场、石墙垭、杜家井、打磨

垭、狮子场、永兴场、定水寺。第8区辖镇江庙、大力寨、伏虎桥、大河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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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年场、义和场、罐子场、回龙场。第9区辖富村驿、金峰寺、双合场、小元

山、柳边驿、赛金场、光木山、凤鸣场、神坝场。第10区辖升钟寺、万年垭、

观音场、寒坡岭 (石板庙)、元山场、皂角垭、回龙场、枣碧庙、双柏垭、思

依场、陈家垭、兴隆场。第11区辖保城庙、双凤场、城隍垭、肖家坝、兴隆

场、猪槽垭、店子垭、分水岭、丘垭场、昌平庙、三河场、花林寺、太极庵。

各区设议事会和董事会,议事会为自治议事机关。董事会为自治行政机关。董

事会设董、佐各1人,执行议事会议决的各项事务。

当然,这11个自治区因清朝迅速灭亡没有取得多少自治实效,但这种

基层组织形式一直保留下来,民国时南部县仍然按照这些区划管理基层

社会。

第二节 《南部档案》 的形成与存传

现存 《南部档案》是以清朝南部县知县衙门为中心的各个衙署的文件汇

聚,因而这些档案文件的形成与县级衙署设置密切相关。

一、 南部县的官衙设置

顺治三年 (1646),清军占领川北,驻扎在保宁府的四川巡抚李国英不

断以朝命向新征服的州县委派官员,其委派的首任南部知县就是清朝统治管

理南部的开端。因而受到古今 《南部县志》编修者的重视。

道光 《南部县志》卷二 《舆地志》在记载南部县城池时说:“国朝顺治

四年,巡抚李国英驻军保宁,檄知县李元柱修理垣垛。”据此,顺治四年

(1647)的李元柱为清朝的第一任南部知县。但道光 《南部县志》卷十一

《职官志》则以顺治七年 (1650)的辽东广宁贡生崔鹿鸣为清朝首任南部知

县,置陕西人李元柱于第二任孙时之后为第三任南部知县①。雍正 《四川通

志》采纳了后者。对于道光 《南部县志》的矛盾记载,今修 《南部县志》未

加辨析,唯以顺治七年为清朝治理南部之始,即依从了 《职官志》之载。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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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以为,当据 《舆地志》之载,以顺治四年为治理南部之始。

乾隆 《西安府志》证实,清军初到川北的顺治三年崔鹿鸣还在陕西盩厔

任知县①。我们认为,以顺治四年李元柱为首任知县更为妥当。清军入蜀,

所到之处,总是及时委官治理,如乐山士人张振祚于顺治十一年 (1654)寻

找其赴京投考的弟弟振祺,抵达保宁府, “巡抚李国英拔署梓潼县”②。因

而,李国英不可能拖至数年后才任命辖区内最近一县南部的官员。对于道光

《南部县志》中的矛盾记载,今修 《南部县志》无法解释,乃不置一辞。其

实,李元柱应为明代投诚清朝的首任知县,而崔鹿鸣则是清廷自选的首任知

县。雍正 《四川通志》还记载,顺治八年 (1648)辽东拔贡崔鹿鸣出任首任

射洪知县③,其后升任江宁府理刑同知,离开了四川④。

清代南部县的官衙是由明朝的官衙设置损益而来的。明朝南部县的官衙

设置当详见于明时编修的 《南部县志》,但明修 《南部县志》没有存传下

来⑤。根据明代其他文献仍然可以知晓明朝南部县的官衙设置情况。陶承庆

在 《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》中载:“南部县在府南七十里,编户九里,

无丞,僻繁,盐课受累,土产盐有井。儒学、柳边马驿、阴阳医学、僧道会

司。”⑥ 按照明朝县级官署设置的统一规制,一般皆置有知县署、主簿署和

典史署,故而陶氏不再重复此类常设官衙,而只列举了南部县有儒学署、柳

边马驿站、阴阳医学署、僧道会司等官署,并特别强调 “无丞”。嘉靖 《重
修保宁府志》卷七 《宦迹纪》中开列有嘉靖二十一年以前历任南部知县、主

簿、典史、教谕、训导的姓名,县丞则仅吴澄一人,且曰 “寻裁撤此缺不

置”⑦。这是明朝的南部县官衙设置情况的实录。

清代的南部县官衙设置相对明朝有哪些损益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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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严长明等:乾隆 《西安府志》卷26 《职官志》。
潘锡恩等:嘉庆 《大清一统志》卷124。
黄廷桂等:雍正 《四川通志》卷31。
韩世琦:《抚吴疏草》卷6 《题崔鹿鸣等承追赃罚完欠分数疏》。
按:张萱 《内阁藏书目录》卷6、黄虞稷 《千顷堂书目》卷7俱载有嘉靖 《南部县志》抄本,缺

编纂人姓氏。
陶承庆:《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》卷3,续修四库全书本。
杨思震等:嘉靖 《重修保宁府志》卷7 《宦迹纪》开列着嘉靖以前历任知县、主簿、典史、训导

的姓名。



清代南部县衙设置裁损了主簿。

明朝曾在南部县设置过主簿,嘉靖 《重修保宁府志》中开列着明朝嘉靖

二十一年以前13任南部县主簿的姓名、籍贯、出身和上任时间①,但清朝则

始终没有设立过此官,故道光 《南部县志》还特别声明:“国朝此缺已裁。”②

在现存 《南部档案》中亦无主簿设置或行政的点滴信息。不知论者以清代南

部县设 “主簿一名负责全县军事、治安”,有何据③。

第二,清代南部县衙设置增益了县丞。
清代的县丞可以驻守县城,亦可以派驻县域内的冲要关津。驻守县城的

县丞衙署相对知县衙署的 “大堂”而称 “二堂”。又因其一般位在知县衙署

之左,俗称 “左堂”,与右侧的典史衙门 “右堂”相对。派驻冲要关津的县

丞衙署则称 “分县”。清代南部县丞衙署从未驻守过县城。道光 《南部县志》

载,“县丞署,旧在西水口,乾隆初改驻富村驿,道光五年移置新镇坝”④。

据此,县丞署前后置移西水口、富村驿 (今四川省盐亭县富驿镇)、新政坝

(今四川省仪陇县新政镇)三个地方。而据 《南部档案》,则只有后两个地

方。乾隆三十二年 (1767)十一月,四川总督阿尔泰奏准朝廷,对南部县官

署设置进行了调整:原置于南部县西水口的盐 “大使止于查核井灶,无所别

事,似属冗设”,而 “富村驿地方相距县城一百八十余里,地方冲要,民刁

俗悍,烟户稠密,易于藏奸匿匪”,乃 “将盐大使裁汰,改设县丞,移驻富

村驿”,且 “令其兼理盐务”⑤。可见,原设在西水口的是盐大使署,即基层

盐务机构 “盐课司”,而非县丞署,由于取代之而设的富村驿县丞衙门兼领

其司盐职责,道光 《南部县志》的编修者将盐大使署与县丞署混同了。到道

光五年 (1825),又以 “新镇坝,滨临大江,为卑县盐斤水运必经之所,该

处人烟稠密,五方杂处,较之富村驿尤为冲要”⑥,把县丞署从富村驿移驻

新政坝。
《大清会典》对县丞的地位和职掌有这样的规定: “县佐贰为县丞、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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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
④

⑤

⑥

杨思震等:嘉靖 《重修保宁府志》卷7 《宦迹纪》。
王瑞庆等:道光 《南部县志》卷11 《题名》。
张新、王晓春:《一宗县衙档案 半部清史写照》(载 《中国档案》2005年第2期)。
王瑞庆等:道光 《南部县志》卷2 《公署》。“新镇”当作 “新政”,由新政废县所在而得名。
《南部档案》4—368。
《南部档案》4—368。



簿,所管或粮,或捕,或水利。”《清史稿》记述其事权说:县丞与主簿 “分
掌粮马、征税、户籍、缉捕”等事。但 《南部档案》不少档案中所体现出来

的县丞事权与这些规定或记载出入颇大。无论是驻扎富村驿,还是移置新政

坝,县丞都是独当一面的,除 “兼理盐务”外,在富村驿时分辖富义、永

丰、安仁三乡,“遇有盗贼、匪徒、赌博、斗殴、私宰、窝娼等事,俱听该

县丞稽查办理”①,到新政坝后,改辖积上、积下、临江三乡,“其应管地方,

除命盗重案归县审办外,其贼盗、匪徒、赌博、斗殴、私宰、窝娼等事,俱

听该县丞就近照例查办。遇有盗劫、抢夺等犯脱逃,限满无获,照例开参。”

可见,县丞还拥有分辖区内的听理词讼权,责任追究亦有例可循,《南部档

案》中也确实存有县丞听理词讼的档案。清朝典制规定:“佐杂人员不许准

理词讼,遇有控诉到案,即呈送印官查办。”② 《南部档案》保存有四川布政

使、按察使重申朝廷禁止 “佐贰杂职擅受民词”、干预司法公正的札令③,

而南部县的事实却与之相去辽远,尤为奇怪的是,这种严重违背制度规定的

行为,也是其上级保宁府、四川布政使司认可的,因为赋予南部县丞这些权

力的正是保宁府下发的一道札文④。

第三,清代南部县衙设置增益了盐大使。

南部县是当时川北地区最重要的产盐县。据丁宝桢 《四川盐法志》,南

部县除完成本县食盐配额陆引504张外⑤,还要补配阆中县水引24张,陆引

403张。足见,南部盐产量不小。清朝在盐场、盐井设立盐课司,专门掌管

各盐池、场之生产、交易、征税等基层盐务,其长官称盐课司大使,简称盐

大使,官秩为正八品。

乾隆元年 (1736)三月,四川巡抚杨馝奏准朝廷,添设四川产盐区盐大

使,其中川北地区添设南部、南充、西充盐场大使各一员⑥。次年 (1737),

南部盐大使正式在县城东35里的西水口置司课盐,《南部档案》中的一份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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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
⑥

《南部档案》4—369。
《钦定吏部处分则例》卷47。
四川档案馆:《巴蜀撷影》,第4页。
《南部档案》4—369。
丁宝桢:《四川盐法志》卷17 《引票二》。
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5,乾隆元年三月壬子。



折透露其职掌说:“从前县东设有盐大使一员,专管井灶。”① 即掌理县内食

盐生产。但到乾隆三十二年 (1767),四川总督阿尔泰认为,“该大使止于查

核井灶,无所别事,似属冗设”,乃 “将盐大使裁汰,改设县丞,移驻富村

驿”,且 “令其兼理盐务”②。于是,南部县盐课司存在了40年就被裁汰,其

司盐职责亦并入县丞衙署。

第四,清代南部县衙设置增益了巡检司。

清代在冲要关津地方设置巡检司,“掌捕盗贼,诘奸宄”③。被当今学者

视为 “次县级政权的主体之一”④。南部县巡检司始设于雍正八年 (1730)在

县城东南嘉陵江与西河交汇的西水口,此设乃朝廷应允时任四川巡抚宪德之

奏请⑤。十三年 (1735)裁撤此缺,代之以盐大使⑥,仅存在五六年时间。

尽管如此,《南部档案》中仍留几件与此处巡检相关的档案,内容涉及奉旨

搜查原任大将军钟岳琪宦资文件⑦。到道光五年 (1825),因取代盐大使的县

丞衙署由富村驿迁驻新政坝,为了弥补这一权力真空,又在富村驿设置巡检

司。因而,道光 《南部县志》载云,“巡检署在富村驿,道光五年设”。实际

上,初次创设的巡检衙署并不在富村驿,而在代之而设的盐大使所在地西水

口,在 《南部档案》中即有时任巡检署名 “西水口巡检司巡检何宪”字样⑧。

南部富村驿再度设置的巡检司,实际上是把原驻广元县朝天镇的巡检司

移驻富村驿而已。这个巡检司除 “弹压缉匪”外⑨,还有部分司法权,《南部

档案》所存相关抄札称:“富村驿县丞衙门,因离城较远,遇有命案,例准

就近相验。今富村驿改设巡检,亦应准其就近相验,请添仵作一名,学习仵

作一名。其岁支工食银九两,应请归于南部县地丁项下扣留支给。”􀃊􀁉􀁒

第五,清朝南部县衙增驻过保宁府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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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部档案》4—39。
《南部档案》4—368。
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卷116 《职官志三》,中华书局1977年,第3359页。
胡恒:《<清史稿·地理志>巡检司项校正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09年第3期。
《清世宗实录》卷92,雍正八年庚戌三月戊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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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部档案》1—12。
《南部档案》1—1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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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部档案》4—39。



清朝在府、直隶州置有佐贰官,称同知、通判,分掌粮运、捕盗、海

防、江防、清军、理事、抚苗、水利、盐务诸事,其衙门可与知府、知州同

驻一城,亦派驻所辖区内某一县。雍正十一年 (1733)五月,四川总督宪德

请准朝廷,将原驻阆中城内的保宁府同知移驻南部县城,铸给 “茶盐同知关

防”①。《南部档案》中的一份奏折透露其职掌说: “县内分驻保宁府同知一

员,督理盐务。”② 可见,保宁府驻南部县同知主要职责是 “督理盐务”,此

与铸给的 “茶盐同知关防”吻合,其衙门乃康熙朝名宦南部县人李先复之子

李绎捐献入官的一座住宅③。但到嘉庆十三年 (1808),又将此缺裁撤了。当

时朝廷 “戡定马边、峨眉两处夷匪,案内将分驻南部县同知裁撤,改为马边

厅抚夷同知”④。这样,保宁府同知衙门在南部县城驻扎了75年。同知衙门

实属保宁府的派出机关,虽驻南部县城,却非南部县官衙。

综之,清代南部县官衙设置呈现出以下特点:典制规定的有些官员始终

不置,如主簿;有的官员则时废时置,如盐大使;有的官员又因需而置,如

县丞;还有的官员及衙虽署设在县城却非县级官署,如同知。可见,清朝南

部县实际官员设置亦不像清朝典制规定的那样整齐划一、常设不变。这些充

分体现了清朝制度的规范性与实际运行的差异性。

可见,知县署、县丞署、儒学署 (教谕署、训导署)、典史署、汛部厅、

巡检司、盐课司等组成了清代南部县的衙署。此外,柳边驿丞、阴阳学训

术、医学训科、僧会司僧会、道会司道会等 “有官无衙”。而 《南部档案》

正是这些衙署形成或积累下来的文件,真实地再现了这些衙署的事权职责和

运行方式。

二、 《南部档案》 的传存

《南部档案》的存传,可以说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,

经历了 “辛亥革命”时南部县的 “和平易帜”、解放军入城的 “军事接管”、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红卫兵的冲击与档案管理人员的保卫,以及几次藏地迁徙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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